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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建設的好處

１、污水流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可保居家四周溝渠之清淨，降低水媒疾病發生。

２、用戶使用之化糞池可免除，節省定期清理、維護及保養費用。

３、用戶接管完成後，需將巷弄清理整修，以往後巷凌亂不堪的景象將可獲得改善。

４、淨化河川污染，增添遊憩場所，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土地價值。

二、污水下水道施工住戶需配合事項

１、簽署用戶接管同意書。

２、後巷施工提供最小施工維護空間：

　　辦理後巷之用戶接管時，需請住戶

　　提供1樓單側75公分、雙側150公分的空間，

　　作為用戶接管的最小施工維護空間。

　　（依內政部營建署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

　　手冊辦理，桃園市龜山區、大溪區、

　　桃園區、龍潭區等區域皆以此標準

　　持續進行用戶接管。）

３、參加相關說明會：施作後巷接管前，

　　至少會向住戶說明３次以上，

　　以解除住戶之疑慮，並清楚告知住戶

　　所需配合自行拆除的空間及權利義務。

　　請住戶踴躍參加。

住戶在期限內依地界線起一樓左右各退縮75公分(共150公分)範圍自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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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埔頂計畫區
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

Q１‧施作之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施工時接管住

戶是否要負擔費用？ 

A：１.依下水道法規定，用戶排水設備設置費應

由住戶負擔，現階段政府正大力推動污水下

水道工程之建設，鼓勵住戶辦理用戶接管，

故於埔頂計畫區污水下水道系統BOT計畫之

施工階段住戶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的。

２.另外，自建物內部雨、污水分流之改管

，或住戶室內排水管線欲自行改管者，需由

住戶自行負責辦理。

Q２‧現階段沒有配合施作之住戶，以後接管是否

要自費？

A：如住戶放棄施作，該區域完成公共管線之施

作後，桃園市政府將依下水道法規定進行公

告。本區域後續依下水道法公告為強制納管

區域後，住戶則應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必須於公告6個月內自行自費完

成接管，逾期市政府將依下水道法第32條

規定予以罰處。

Q３‧施工前，會辦理那些事情？

A：辦理用戶接管前，會先行調查建物排水方向

及可施工空間，並請住戶填寫用戶接管施工

意願書。此外，會分別在各區辦理施工前大

中小型說明會。施工前一周發送施工通知單

，然後進場施工。

Q４‧決定施作前巷接管或是後巷接管的考量是什

麼？

A：在施作用戶接管前，會先行調查建物排水流

向，如建物排水流向往前巷排放，將施作前

巷接管，如建物排水流向往後巷排放，將施

做後巷接管。

Q５‧我家已經自行拆了違建,為什麼還不接管施

工?

A：１.因污水下水道施工是以同一巷道之用戶同

時施工後連接使用為原則，同一巷內若部份

住戶尚未能配合清除淨寬1.5公尺（每側75

公分）施工空間或因遭遇地下管線障礙，都

會影響整個預定施作期程。有時候也會因為

瓦斯或自來水等管線單位管線更新或遷移造

成延遲。

２.如同一巷弄部分住戶已自行拆除違建，

而少數住戶後巷有增建物無法施作，經溝通

後住戶仍拒絕自拆，又阻礙其他住戶接管工

程時，將會進行該住戶違建查報認定及拆除

作業，待後巷施作空間足夠單側75公分、

雙側150公分後，即派員施作用戶接管。

Q６‧後巷用戶接管施工完成後，住戶是否可將違

建物重新蓋回去？ 

A：後巷用戶接管於施工後，仍需足夠之空間(

一樓單側75公分，雙側150公分)作為日後

管線清理維護、保持污水管線暢通之用，以

維護居家環境品質。如果發現有增建之違建

物影響管線維護空間之情形，將會立即提報

桃園市政府建管機關「即報即拆」。

Q７‧施工期間，用戶需配合施工單位什麼事情？

A：施工時因工程之需要請住戶配合暫時停止用

、排水，暫停使用時間依個案不同，約1~3

小時。

Q８‧在配合用戶接管時，為何化糞池一定要打除

？

A：１.依據「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規定：

「用戶應設置用戶排水設備將污水接入陰井

或人孔，排洩於污水下水道，不得經由原設

置之化糞池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再排洩於

污水下水道」，故進行用戶接管工程時，將

一併將化糞池打除。

２.用戶接管完成後，因化糞池已打除，可

節省水肥抽取費，另因雨、污水分流，污水

不會排入住家旁邊的水溝，可避免惡臭及蚊

蠅滋生，大幅改善環境衛生，可增進住戶居

住生活品質及維護住戶身體健康。

Q９‧在辦理用戶接管時，土地鑑界是由住戶自行

申請鑑界嗎?

A：１.因土地鑑界涉及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

權益，為避免日後土地鑑界之爭議，應由住

戶自行提出申請。

２.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鑑界申

請人需為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故請住戶

自行向當地地政單位申請，所需準備資料如

下：

(1).土地複丈申請書。 

(2).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登記謄本。 

(3).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Q10‧隔壁上游端的鄰居與本人向來不睦，辦理用

戶接管時，是否可不讓他們的污水通過我家

的管線？

A：１.依據民法第779條：「土地所有人因使浸

水之地乾涸，或排泄家用或其他用水，以至

河渠或溝道，得使其水通過鄰地。」，因此

，下游用戶必須供上游用戶之污水通過。

２.此外，因一座人孔、陰井可容納接入之

管線數有限，不可能由各棟管線分別接入，

應以一連接管收集數棟污水後再接入人孔、

陰井。故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第16條

規定，數建築物之用戶污水排洩於同一巷弄

私有土地範圍內者，應同時申請連成一系統

後接入設置於道路旁之陰井或人孔。

Q11‧在施作用戶接管區域內，如有新建建物可否

一併施作？

A：１.依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第15條規定

：「用戶應於其建築基地內擇與所接用下水

道最近距離處，設置人孔或陰井，並以連接

管接用污水下水道」。

２.施工區域內新建建物得先向桃園市政府

申請污水納管接入，且在基地鄰道路端設置

陰井並預留管線封口，道路端管線部份則由

施工廠商施作連接管接管，並經桃園市政府

查驗試水合格後，始得排入污水。

Q12‧已接管的用戶要如何維護管理？

A：１.勿將固體物(如衛生棉、破布及食物等)投

入污水下水道內，造成污水管堵塞。

２.地板落水頭、水槽應設濾網以防異物排

入水管。

３.含有劇毒、放射線、重金屬及強酸、鹼

等腐蝕性物質，禁止排入屋尾管線中。

４.依據下水道法第二十條(用戶排水設備之

管理維護)訂定：屋內部分設施之用戶排水

設備管理、維護，由用戶自行負責。

５.如發生堵塞之情形，請撥打埔頂環保公

司之聯絡電話03-3873070，或桃園市政府

水務局聯絡電話03-3033688，埔頂環保公

司於接獲通報後，將儘快派員協助了解及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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